
关于规范新疆外币现钞统计监测有关问题的通知 
 

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各地、州、市中心支局，奎屯、霍城、阿拉山口

支局，各外汇指定银行： 

随着新疆与周边国家经贸往来的日益加深，以及边境贸易和旅游

购物贸易的快速发展，外币现钞结算规模不断扩大。为进一步规范外

币现钞统计监测，防范异常及非法资金通过现钞方式的流出入，根据

《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现钞结算的国际收支统计间接申报和

核销问题的批复》有关要求，结合新疆实际，现就银行代客外币现钞

统计监测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外汇中心支局、支局应按照外汇管理的相关要求切实加强

外币现钞管理，严格真实性审核，严禁全疆各银行网点跨地区在系统

内部操作外币现钞收付及结汇业务，严禁银行营业网点、银行客户参

与民间外汇市场交易，或从民间外汇市场收取外币现钞。 

二、自 2011 年 1 月起，实施银行代客外币现钞业务统计（见附

件），代客外币现钞统计与金宏系统境内项下贸易现钞申报同步报送，

并纳入年度银行考核、季度国际收支现场核查内容，各中心支局、支

局要切实加强此项工作的管理。 

三、全疆各外汇指定银行应于月后 5个工作日内向所辖外汇局报

送代客外币现钞业务汇总数据，各外汇中心支局于月后 10 个工作日

内汇总辖内数据报送分局。各外汇中心支局、乌鲁木齐辖内各外汇指

定银行分别通过邮件和传真方式报送。 

四、《关于新疆跨境现钞统计监测和贸易项下现钞核销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新汇国〔2007〕2 号），跨境现钞通过旧版国际收支系统统

计监测的相关内容废止。 

各外汇中心支局接到本通知后，应及时转发辖内各外汇指定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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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执行中如遇问题，请及时与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联系。 

联系人：张钰、王璐 

联系电话：0991-2819944-82304、82324 

邮件地址：zhangyu@xj.safe 

传真：0991-2308401 

 

附表：新疆代客外币现钞统计监测表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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